附件
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场登记表

项目进场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登字第   号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
	招标（采购）单位
	
	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	

	招标（采购）代理机构
	
	项目代理机构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	

	项目规模（万元）
	
	资金来源
及金额（或出资比例）
（单位：万元）
	上级财政资金：
                 
县本级财政资金：
                
国有资金：
                
其他（需备注具体资金来源）：
                 

	项目进场登记时间
	
	招标（采购）公告时间
	

	评标方法
	□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
□（经评审的）合理低价法
□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
□最低评标价法
□综合评估法
□综合评分法
□其他方法：             
	报价分值权重（报价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）
	%

	计划开标时间
	
	交易方式
	

	开标地点
	
	
	

	业务股（科）室主要负责人意见
	

	招标（采购）单位分管领导意见
	

	招标（采购）主要领导意见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	

	县政府分管领导意见
	

	县政府主要领导意见
	

	备注
	

	注：
1.政府投资项目预算为100万元（不含100万元）以下的，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审签确认方可进场交易；项目预算为100万元以上的，由自治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签确认方可进场交易。
2.此表需双面打印，开标时将纸质版（原件）交由交易中心归档保存。
3.项目进场申请单位为招标代理机构，如无招标代理机构则为招标单位。
（登记表版本：2026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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